
附件5
青岛市事业单位现有专业技术人员
情况登记表
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主管部门:(盖章)           时间：2018-  -  
	序
号
	姓名
	岗位
类别
	现专业技术
资格名称
	现聘岗位名称
	是否
兼岗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


说明：1.本表应对事业单位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所有人员进行登记。
2.兼岗人员需提交有效的兼岗审批证明。
3.当年度申报人员应在备注一栏标明。
        4.已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与聘任岗位不一致的，应在备注一栏标明。（如：已经通过评审取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，但现仍被聘任在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上等情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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